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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书摘    (二)维护公平竞争关系    这是在现代国家为了维持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及其活力，采取相关
措施维护、促进或限制竞争的过程中形成的社会经济关系。    市场竞争是市场运行的动力和市场经济
存在的前提。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卖方相互之间、买方相互之间、买方和卖方之间，为争取有利的生
产和销售条件，就商品和服务的价格、质量和其他条件，无时不在进行较量，并由民商法予以日常的
经常性调整。按照马克思主义原理，商品和劳务的交换价值载于其使用价值之上，生产经营者为实现
其劳动价值开展竞争，降低价格，提高质量及改善服务，商品和服务的品种则不断推陈出新。这正是
市场经济的优越性之所在。然而，市场竞争也天然具有限制竞争和损害竞争的倾向，而且正当、正常
的竞争有时也有不利于经济发展的一面。    由竞争到联合、独占，这是契约自由和市场竞争的自然倾
向。在竞争中取得优势地位者则难免要利用其实力，有形或无形地迫使交易对手接受其交易条件，或
单方面实施某种市场行为而损及广大中小业者和消费者的利益。结果可能导致某一生产经营领域由一
个或少数几个企业控制的垄断状态。竞争的另一个倾向是不顾诚实信用原则和既有的商业道德，不讲
“规矩”，不择手段地谋取一己之利，从而损害正常的竞争，如假冒商标和标志、虚假或欺诈性的广
告、窃取商业秘密、商业诽谤和贿赂等。垄断局面的形成，导致竞争条件恶化，也会诱发和加剧不正
当竞争。经过长期反复实践，从正反两方面经验中人们认识到，解决此问题的办法不是否定市场经济
，不能靠计划经济来解决问题，而需采取适应市场经济内在要求的措施，对其扬长避短。即通过反垄
断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对市场主体的行为加以控制，使之符合充分适度竞争的要求。同时，为促进
垄断、限制正常的竞争，以达致根据私人自治无法形成的有效垄断状态，如联合国内厂商一致对外、
为提高产业竞争力而组建企业集团等而形成的经济关系，也是经济法暨竞争法的调整对象。  一般情
况下，生产经营者之间的竞争是在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和交易中开展，并得到实现的，主要只需由民
商法暨合同法予以调整即可。作为经济法调整对象的竞争关系，是在依法维护公平竞争的过程中形成
的。也就是说，经济法并不是一般地调整市场竞争关系，此项任务主要是由民商法来承担的。只有在
竞争执法机关采取相关措施或当事人依竞争法发动争议，或者某种民事行为或状态为法律明文禁止的
情况下，才产生经济法所调整的竞争关系，我们称之为维护公平竞争关系。譬如厂商签订的某项协议
、采取的某项行为，在其没有受到主管行政机关或司法机关的调查干预，就其是否构成违法的价格卡
特尔、不适当之购并、滥用实力、混淆装璜、侵犯商业秘密等垄断或不正当竞争行为作出认定之前，
不过是普通的合同关系或民事法律行为。厂商与消费者之间形式上平等、实质上不平等的合同关系，
如采用格式条款或在流动推销中订立的合同，性质和效果与此类似。有学者将经济法的这种调整，称
为民商法调整基础上的“二次调整”，①是颇为贴切的。美国司法部副部长针对微软公司在操作系统
上捆绑浏览器的行为所说的一句话，也形象地说明了这种关系：“法律不会阻止你垄断，但是，如果
你滥用垄断权力，法律就会予以坚决制止。”②可见经济法调整的维护公平竞争关系应属上层建筑范
畴之法律关系，这是它与经济管理关系的不同之处。    经济法和民商法对竞争关系的调整，以民法中
的诚实信用、社会公德、公共利益、善良风俗等弹性条款为连结点而加以衔接。民事行为或民事关系
违反这些条款的，民商法即不再对其作具体调整，至多确认其无效或加以撤销；然高级的市场经济不
能仅止于此，对其中涉及竞争秩序者，要求经济法接过民商法传递过来的“接力棒"，对其实体权义作
进一步调整。’    (三)组织管理性的流转和协作关系    前苏联东欧现代经济法学派的一个重要主张，就
是认为社会主义组织在计划基础上从流通、协作活动及其合同关系，应由经济法调整。这种合同是计
划组织因素与商品货币关系之价值因素相结合、“纵横统一"的典型形式，也即经济合同。经济合同使
计划指标具体化、明确化，同时作为计划工作的手段，使计划建立在经济核算和合同的基础之上，履
行或违反计划与履行或违反合同的责任融合为统一的经济法责任。①据此，前民德和罗马尼亚制定了
专门调整经济合同的合同法，在前捷克斯洛伐克制定的经济法典中，经济合同之经济债的内容则占到
了全部法典条文的2／3以上；②在“纵横统一说”不获官方认可的国家，也在民法典中对计划合同作
特殊处理，如匈牙利民法典中有“计划合同”一章，苏俄民法典则把供应、国家对集体农庄和国营农
场的农产品收购、基本建设承揽等与买卖、承揽等合同分立，单独成章，等等。③ 《中华人民共和国
经济合同法》(简称《经济合同法》）于1 981年制订颁布时，它将计划与商品货币关系相结合的初衷
和有关经济法、经济合同的理论背景，与当时甫着手变革计划经济体制的实际是吻合一致的。而随着
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深入，经济合同关系及其赖以存在的社会经济条件在我国发生了重大变化。    经过
多年改革，市场已初步在我国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  指令性计划大为缩减，①国有及公有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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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也在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基础上从事流转和协作活动，理应由民商法对相关经济关系进行调整。正
因为如此，80年代初制定的《经济合同法》已名不副实，立法机关拟以统一的民事合同法取而代之。
对这一合乎逻辑的正常发展，法学界暨民法经济法学界却颇感困惑，以至许多人得出经济合同已没有
存在必要的结论。②我们认为，历史上的经济合同确曾与指令性计划合同属于同一概念，但是由市场
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及放弃行政性的流通、协作，并不意味着在“横向"流通和协作领域里，从此
不再有“意志"经济关系。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对经济的参与，将由直接的行政命令和行政指挥，
转向公开市场操作和间接干预，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社会化趋势。直接体现国家意志而具有组
织管理性的流转和协作关系、或日超出民法调整范畴的“平等主体"之财产关系，即应当作为经济法的
调整对象。这些关系主要有以下两种表现形式：    其一，国家通过政府机构或设立企业、委托代理人
直接参与经济活动或经济关系，如进行招标、定(购)货、发包、出让、信贷、担保等活 动时发生的合
同关系。在实践中，这些合同主要有：政府投资基础设施或其他事业时订立的定(购)货合同和工程承
包合同；政府农副产品定购合同；政府与国有企业订立的承包经营合同或其他形式的经营责任制合同
，在国外还有政府与国有企业或私营部门的大企业订立的贯彻国家政策的“计划合同”或“社会契约"
；政府与开发商或其①1997年，我国实行指令性计划管理的生产资料尚有11种，1998年进一步取消对
钢材、木材、水泥等6种生产资料的指令性计划管理，仅剩原油、天然气、成品油、煤炭和汽车等5种
指令性计划物资。据，1998年2月17日，第A6版。⑦参见史浩明《关于完善我国合同法制的思考》，载
《南京社会科学》1993年第4期；蓝承列《关于制定统一的合同法的几点思考》，载《求是学刊》1993
年第3期；谢怀械《论制定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合同法问题》，载《中国法学》1993年第2期；梁
慧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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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后记后记    经济法总论是一块难啃的“骨头”。当最后一章“经济责任制"终于收笔时，我们都如释重
负。本来，应当多下些工夫，将这块硬骨头更嚼得细一些，以便读者能够更好地从中吸收养分。然而
，毕竟交稿时间延误得长了一些。这套教材陆续面世以来，素昧平生的读者从各地打来电话或写信来
，询问、关心“总论”的研究和出版情况。对此我们倍受感动，亦颇觉不安。“总论”的确太重要了
。经济法在改革开放中应运而生、蓬勃发展，忍辱负重地为经济的日常运行、发展和体制改革提供规
范和保障，时至今日，亟待有一个总论来为之正名及建构体系，以利其在新的世纪之交于百尺竿头更
进一步，并求多少能够解除在校学子们和关心现代法之发展走向的各等人士关于经济法之困惑。形势
催人，便将拙作先呈献给读者，权作抛砖引玉，期望有机会修订时再予雕琢完善。    要从当代中外经
济法现象之浩瀚的实践及理论素材中探求规律，发掘其精髓暨现代经济法精神，俾经济法及其“总论"
能够立得起来，更多地需要的是思辩。所以至脱稿时方才发现，拙作通篇论述有余而教材性不足，对
读者之定位不经意被提高到研究生及以上层次。这也是再版时有待改进之处。    承蒙同行和司法部法
学教材编辑部的信赖，笔者有幸并乐意承担此项困难的工作，向读者奉献1 5年来、尤其是近年市场经
济崛起以来关于经济法的系统思考。尽管可以问心无愧地说，这种思考是严肃认真的，并无半点心血
来潮或哗众取宠之意，但是不当与疏漏在所难免。我们期待着读者的任何批评与教正。    值此本书付
梓之际，我们要感谢法学教材编辑部的沈忠俊老师，没有他的始终如一的支持，本书是不可能完成的
。最后也要感谢各位读者的信任和耐心，并对所有曾给予作者以鼓励、谅解和帮助的人，在此一并表
示感谢。        作  者1 998年7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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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不愧是名家，好书，值得推荐
2、学习经济法基础理论的书籍，不错
3、完全是冲着第二作者邓峰先生买的这本书，因为本身对经济法总论并不感兴趣，经济法总论纷繁
复杂，本书是其中还不错的一本，至少比其他同类型的好一些
4、经济法既没有完整法典作为研究材料，也没有一个具体的研究体系，众说纷纭，感觉很乱。无论
出版多少教科书，都感觉是混乱的罗列。
5、物美价廉，以后还会光临！
6、史际春教授与邓峰教授编著的《经济法总论》，个人认为是经济法学入门必看的教材。
7、书嘛 没什么大不了的 都一个样 要不是因为图书馆没有 才不买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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